


关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国家通用
语言文字水平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持续

巩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效，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群众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，铸

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现就进一步巩固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水平，制定以下工作措施。

一、常态化开展语言文字能力巩固提升培训

各地要以 2021 年开展的少数民族人口不通国家通用语情况

调查数据为基础，聚焦 18-60 周岁不能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的少数民族重点群体，动态了解本地少数民族群众因外出务工、

产业发展等形成的普通话培训需求。充分整合党员活动室、农家

书屋等现有场地资源，依托学校师资力量组建培训队伍，常态化

组织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巩固提升培训。鼓

励在行政村设立村“普通话角”，固定时间组织学员开展 1—2

次巩固练习，切实提升重点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；建

立“1+N”结对帮学机制，组织返乡大学生、村组干部每人结对

帮扶 3—5 名培训成效薄弱的学员，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进行“伴

学式”巩固。

二、深化“推普周”和中华经典诵读活动



每年 9 月第三周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（以下简称“推普周”）

期间，各地各校要紧扣“推普周”年度主题精心策划推普活动，

通过主题展、知识竞赛、演讲比赛、公益广告展播等多元形式，

广泛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相关政策法规。鼓励结合地域、学

校特色打造“推普周”特色品牌活动，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

力。积极组织广大师生、社会各界群众参加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，

广泛开展“典耀中华”主题读书行动，推动中华经典进校园、进

乡村、进家庭，营造全社会主动学习、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的浓厚氛围。

三、强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

各高校要聚焦我省语言应用能力薄弱的民族地区、边境地区

和农村地区，围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题，系统谋划、

扎实开展大学生暑期“推普助力乡村振兴”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

动。加强与相关州（市），县（市、区）的沟通对接，摸清群众

语言文化需求，切实提升志愿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要及时向

省语委办报送志愿服务成效、典型案例和工作总结。

四、优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乡村服务

强化县（市、区）统筹协调职能，压实乡镇（街道）主体责

任，明确专（兼）职人员负责语言文字工作，推动语言文字工作

融入日常、抓在平常。统筹各级语委现有力量，组建专兼结合的

推普志愿服务队，紧扣购物、就医、务工、出行等群众日常生活

高频场景，常态化开展送教上门、普通话实用技能培训、语言文



明宣传等实践活动。

五、提升产业从业人员语言能力

各地要积极探索“语言文字+”融合发展新模式，将推普工作

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衔接。按照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有关要

求，聚焦农村电商、乡村旅游、特色农业种植养殖等重点产业从

业人员，常态化开展“语言文字+职业技能”融合培训，将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训全面纳入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、职

业技能提升培训体系，切实增强群众就业创业竞争力。

六、加强工作队伍建设

省语委将建立国家、省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定点帮扶州市机

制，组织基地充分发挥高校学科与师资优势，通过资源研发、实

习支教、师资培训、课程共建等方式，定向帮扶民族地区和农村

学校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水平。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

门要参照组建各级语言文字专家指导团队，为各地各单位提供政

策咨询、业务指导和师资培训等专业服务。

七、形成推普工作合力

各地要健全语言文字工作统筹协调机制，全面整合各语委成

员单位资源，打破部门壁垒，联合开展“职业技能+普通话”“乡村

治理+普通话”等融合培训，强化宣传引导和氛围营造，提升各行

各业从业人员普通话应用水平，形成各司其职、协同推进的推普

工作合力。要发挥好普通话水平测试站的平台功能，构建覆盖城



乡、均衡普惠的语言服务供给体系，常态化面向基层群众、各民

族师生开展标准化普通话测试服务。

八、落实工作经费保障

省级统筹相关资金，对重点区域、重点项目给予支持；各州

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要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法》规定，将语言文字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相关规划，将语言文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切实保

障培训开展、活动组织、资源建设等各项工作需求。积极引导社

会力量参与，拓宽资金筹措渠道。


